
檔號:

保存年限:回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

地址: 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3樓

11州 11111111111111州州州州111111111111111叫 1111111 ::~(混57155 分機2358
傳真: (02)22536548 

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46號8樓 電子信箱: ah2767@ntpc. gov. tw 

j 受文者: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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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9年3 月 30 日
發文字號:新北衛食字第 1090561248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因防疫所需請醫療院所配合事項 l份

主話:函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擬定「因防疫所需醫療院所

配合事項 J '請轉知責會所轄會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:依據衛生福利部函109年03 月 24 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1826號

函辦理。

正本: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蕪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
新北市西藥服務業職業工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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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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